
 

 

 

 

 

新资发[2016]43 号     签发人：李 全 

 

关于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

 
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贵会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有

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确定我公司总裁李全为不动产投资业务的行政责任人，

对不动产投资业务投资能力和具体投资业务的合法合规性

承担主要责任；确定我公司副总裁陈德礼为不动产投资业务

的专业责任人。 

李全和陈德礼具备保险机构风险责任人的相应资质条

件。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，在任职期间内，每

年参加相关风险责任培训学习。 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，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

报告中国保监会。 

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 不动产投资业务  风险责任人  报告  

校  对:汤  欢    联系人：熊  书    电 话：6569231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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